学校食品卫生安全管理制度

食品卫生安全是学校安全工作的重要组成部份，事关于广大师生员工的生命安全，是维护学校和社会稳定的大事。为认真贯彻落实国务院《关于进一步加强食品安全工作的规定》和《省政府关于进一步加强食品安全工作的意见》、《学校卫生工作条例》等法律法规，以预防和抑止重特大食品安全事故，切实加强食品安全工作，努力修建学校食品放心消费的环境为目标，坚持消除食品安全隐患，全面落实食品安全责任制，确保师生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，为教育教学创造一个安全稳定的环境，特制定本制度。
一、加强领导

学校食品卫生安全工作是一项重要的基础性工作。学校要切实加强领导，进步师生对学校食品卫生安全工作的熟悉，从保障师生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、保证学校订常教育教学秩序、维护社会稳定大局的高度，充分熟悉这项工作的重要性、紧急性、艰巨行和长时间性。学校制定了食品卫生安全工作实施方案，明确专门机构、专人负责，切实加强对学校食品卫生安全工作的管理;成立了由向忠校长总负责的学校食品卫生安全工作领导小组，全面负责学校食品卫生安全工作，组织协调和各部门的工作，在全校范围内构成有效的食品卫生安全网络。
二．具体内容

 1.建立完善的食品卫生工作领导小组，加强本校食品卫生管理，责任到人，杜绝校内发生食物中毒或其他食源性疾患。

2.班主任负责教育学生不在不正规的小卖店或超市购买零食和饮料。

3.学校无食堂，如需购买食品时应无毒、无害，符合应当有的营养要求，具有相应的色、味、美等感官性状。严禁购入腐败生虫、过期变质、假冒伪劣或其他感官性状异常、可能对师生健康有害的食品原料。
4.用水必须符合国家现定的城乡生活饮用水的卫生标准。

5.学校将大力开展食品安全教育活动，通过健康教育专栏、广播、专题讲座、班级黑板报等多种形式，大力宣传食品安全预防知识，提高师生自我保健的能力
6.存放食品的仓库应当干燥、通风，采取消除苍蝇、老鼠、蟑螂和其它有害昆虫及其孳生条件的措施，贮存食品的容器必须安全、无害，防止食品污染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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